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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調節金融

(一)存款準備率政策之運用

為繼續落實銀行準備金制度之改革

，並為改善銀行資產品質，健全銀行經營

，以提升銀行競爭力，本行於二月二十日

調降活期性存款準備率3 . 7 5個百分點，定

期性存款準備率0 . 3 5個百分點，使加權平

均存款準備率由 7 . 6 5 %降為6 . 4 1 %。惟為

控制貨幣供給額適度成長，此次減提之

準備金，本行自二月二十三日起以發行

一年期可轉讓定期存單 ( N C D )或轉存款方

式收回1 , 7 7 2億元，占全部減提準備金之

98%。

(二)利率政策之運用

為穩定金融，本行於 2月2日調降重

貼現率及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各0 . 2 5個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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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(調降後利率分別為4 . 5 %及4 . 8 7 5 % )，以

引導利率走低。

(三) 適時撥還或增加郵政儲金轉

存款

本年為因應經濟金融情勢需要，本

行適時撥還或收存郵政儲金轉存款，並

合理運用郵政儲金轉存款，本年郵政儲

金轉存款淨增加 9 8 0 . 8億元。其間郵政儲

金轉存款之運用情形如下：

1 . 配合「擴大內需方案」，繼續辦理提撥

郵政儲金轉存款，供銀行辦理無自用住

宅民眾首次購屋貸款專案融資、中小企

業購置機器設備或週轉金貸款專案融資

，以及生產事業(含營建業)購置機器設

備或週轉金貸款專案融資

(1)繼續辦理3 0 0億元「無自用住宅民眾首

次購屋貸款專案融資」

為協助無自用住宅民眾購屋貸款需

要，本行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宣佈提

撥郵政儲金轉存款3 0 0億元，供銀行辦理

無自用住宅民眾首次購屋貸款專融資，

截至本年四月底止已全數撥畢，受惠民

眾達11,853戶。

(2)繼續辦理3 0 0億元「中小企業購置機器

設備或週轉金貸款專案融資」

為協助中小企業取得正常資金，本行

自八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起提撥郵儲轉存款

3 0 0億元供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購置機器設

備或週轉金貸款專案融資。截至本年底止

，累計撥貸1 0 9 . 4億元，合計件數1 , 3 4 5件。

( 3 )繼續辦理 3 0 0億元「生產事業 (含營建

業)購置機器設備或週轉金貸款專案融

資」

為提供企業充分營運資金，本行自八

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，提撥 3 0 0億元

郵儲轉存款，供本國銀行辦理生產企業(含

營建業)機器貸款及週轉金貸款專案融資

。截至本年底止，累計撥貸 2 3 1 . 6餘億元

，合計件數1,156件。

對上述( 2 )、( 3 )兩項專案融資，為協

助九月二十一日集集大地震受災企業購建

、修繕廠房，迅速恢復營運，各增列業者

因地震受損，購建廠房貸款，並予貸款之

寬限期最長兩年。

2. 為配合行政院「提振建築投資業措施」

，本行於一月一日起提撥郵政儲金轉存

款1 , 5 0 0億元供銀行辦理購屋貸款，其中

6 0 0億元為無自用住宅專案融資，8 9 8億

元為購置新屋專案融資，另2億元為「無

自用住宅原住民購屋貸款專案融資」

截至年底止，6 0 0億元為無自用住宅

民眾購屋貸款，銀行累計撥款額 5 9 7億元

，受惠戶數3 1 , 4 8 9戶；8 9 8億元民眾購置新

屋貸款，銀行累計撥款額 8 9 4億元，受惠

戶數4 8 , 8 1 6戶。至於2億元無自用住宅原住

民購屋貸款，銀行累計撥款額 2億元，受

惠戶數110 戶。本專案融資對於協助餘屋

去化，減輕民眾購屋負擔及改善居住品質

甚有助益。

3.辦理九二一震災後重建融資

( 1 )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 1,000 億元供行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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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地震災民重建緊急融資

九月二十一日集集大地震造成台灣各

地重大災情。為減輕災區民眾重建之財務

負擔，本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 , 0 0 0億元

，供行庫辦理地震災區民眾購屋、住宅重

建或修繕貸款專案融資。購屋及住宅重建

貸款每戶最高3 5 0萬元，1 5 0萬元以下免息

，1 5 0萬元至3 5 0萬元，固定年率3 %；修

繕貸款每戶最高額度1 5 0萬元，固定年率

3 %，貸款期限最長2 0年，貸款本金及貸

款期間全部利息，自第四年起平均攤還。

( 2 )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 0 0億元供行庫辦

理受震災學校重建融資

教育部洽商本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

1 0 0億元供行庫辦理受地震災害學校修復

重建專案融資，固定年率3 %，貸款期限最

長2 0年，按月付息，貸款本金自第五年起

每年分兩期( 3月及1 0月)平均攤還。

( 3 )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5 0億元供行庫辦理

受震災醫事機構重建融資

衛生署洽商本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

5 0億元供行庫辦理受地震災害醫事機構修

復重建專案融資，固定年率3 %，貸款期限

最長2 0年，按月付息，貸款本金自第五年

起按月平均攤還。

( 4)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2 0億元供行庫辦理

受震災寺廟教堂重建融資

內政部洽商本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

2 0億元供行庫辦理受地震災害寺廟、教堂

修復重建專案融資，固定年率3 %，貸款期

限最長2 0年，按月付息，貸款本金原則上

自第五年起按月平均攤還。

(四) 收存銀行業轉存款

1 .郵匯局郵政儲金轉存款

截至本年底止，郵政儲金轉存本行餘

額為1 0 , 1 7 1 . 3億元。

2. 農業行庫轉存款

截至本年底止，合作金庫及台灣土地

銀行所收基層金融機構 (包括信用合作社

及農、漁會信用部 )轉存款轉存本行餘額

為1 , 1 8 2億元。

3. 其他銀行轉存款

截至本年底止，中國農民銀行等1 4家

銀行將本年 2月2 0日釋出之準備金 1 3 0億

元轉存本行。

(五) 實施公開市場操作

本年初以來，因貿易出超，且外資持

續匯入，加以國內景氣尚屬復甦初期，企

業資金需求不強，市場資金因而出現過剩

情況。為維持貨幣供給額適度成長及利率

穩定，本行乃適時發行定期存單，吸收市

場餘裕資金。截至本年底止，共發行定期

存單2 4 , 6 8 6億元，其間到期兌償2 0 , 4 2 0億

元，未到期餘額為6 , 1 7 2億元；其中1 , 6 4 2

億元係本年2月本行調降銀行存款準備率

後，為維持貨幣供給之適度成長，同意銀

行可在該次準備金減提額度內自行決定購

買本行發行之一年期可轉讓定期存單。

另外，鑑於市場資金多呈適度寬鬆

，本行僅於準備金提存期底行庫週轉金

不足及市場特殊情況(如9 2 1大地震)，適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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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調節操作以支應市場短期資金需求。

其間為因應市場短期資金緊俏現象，於二

月、七月及九月機動實施公開市場操作，

以附買回方式買進票券釋出資金 9 3 6億元

，已全數到期兌償。另外，本行以美元兌

台幣進行換匯交易，未到期餘額為 1 , 0 6 0

億元。

(六) 以特別融資協助金融安定

本年內屏東地區基層金融機構陸續發

生存款流失現象(枋寮漁會、枋寮農會、新

園農會、屏東二信、東港信合社 )，為避

免引發地區性之金融危機，本行乃提供特

別融資予存保公司，以協助該地區之金融

安定。8 8年9月1 5日台銀概括承受東港信

合社，本行則於9月2 0日提供存保公司財

務協助1 2 . 8 4億元。

(七) 因應Y2K資訊年序金融機構流

動性需求之措施

本行為因應千禧年( Y 2 K )資訊年序問

題，對自動化系統測試、轉換、備援計畫

及通報機制等預防措施，均預先做好準備

；對可能引發之金融機構流動性問題，亦

預先做好規劃。包括：

1 .因應Y 2 K危機可能增加之金融機構流動

性需求，機動實施公開市場操作，以充

分支應市場資金需求。

2 .金融機構為因應Y 2 K危機致有緊急性資

金需求時，得依據現行「中央銀行對銀

行辦理融通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向本行申

請融通，或透過貼現窗口，由本行提供

必要之流動性。

(八) 票據交換

八十八年台灣地區各縣市票據交換共

計1億7 , 0 2 2萬餘張，較上年減少1 7 3萬餘張

或1 . 0 0 %；交換金額降為4 1兆4 , 8 8 8億元，

較上年減少1 2兆3 2億元或2 2 . 4 4 %。全年因

存款不足發生退票共計8 8餘萬張，佔交換

票據總張數之0 . 5 2 %，與上年持平；惟退票

金額增至2 , 0 2 1億元，佔票據交換總金額0 . 4 9 %

，較上年增加0 . 1 3個百分點，主因八十七

年第四季國內部分企業財務危機之後續影

響，及部分產業復甦緩慢，造成若干企業

及個人資金調度困難所致。


